
关于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与晋中电视台、

开展宣传合作的公示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宣传工作，提升社会影响力，规范办

学成果传播等相关工作，宣传部在 2026 年 5 月 7 日召开处务

会议研究的基础上，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，与晋中电视

台开展为期一年的宣传合作，依据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情况

公示如下：

一、拟合作供应商（媒体）概况

晋中电视台是市属唯一官方主流媒体，是区域内宣传战

线的主阵地、主渠道，具有权威的公信力和广泛的本地覆盖

面，该媒体承担着全市政务信息发布、政策解读及重大事项

宣传的核心职能，在教育领域宣传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独

特优势，能够为我校提供专业、权威、高效的综合性宣传服

务。

二、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理由

经审议，该媒体合作，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：

1.服务唯一性：晋中电视台是我市唯一能系统提供覆盖

高校政策宣传、办学成果深度报道、校园文化品牌塑造、招

生就业信息权威发布等全方位、综合性宣传服务的官方媒体

机构。其拥有的品牌影响力、专业采编团队和官方发布渠道

具有不可替代性，其他商业媒体或平台无法提供同等层级、



同等权威性的整合服务。

​ 2.宣传实效性：该媒体深耕本地，深刻理解我市教育发

展导向与受众需求，能够确保宣传内容精准触达目标群体，

快速响应学校重大活动宣传需求，显著提升宣传传播效果与

性价比。

3.政策适配性：与市属主流官方媒体合作，能确保学校

宣传工作与地方整体部署高度协同，完全符合我市关于教育

宣传工作的相关政策要求，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、

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直接体现。

​ 三、拟合作内容及预算 ​

​ 合作期限：1 年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）。

​ 主要服务内容：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重大活动新闻报道、

办学成果与特色专题宣传、年度招生与就业信息权威发布、

校园文化品牌挖掘与推广、宣传业务指导与队伍培训支持等。

​ 预算金额：人民币贰万元整（¥20,000）。资金来源为

学校 2026 年度预算，符合财务管理规定。

​ 四、会议研究情况 ​

宣传部已就该单一来源采购事项召开处务会议进行专

题研究。会议研究决定，与晋中电视台开展合作符合学校宣

传工作实际需要，理由充分，一致同意按单一来源采购方式

推进。会议要求，根据会议意见细化合作协议条款，明确服

务标准、双方权责与违约责任，按规定程序报批后签署正式



合同。

​ 五、公示期限及意见反馈 ​

现就本次单一来源采购事项进行公示。公示期自 2026

年 5 月 11 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13 日止，共 3 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间，如有任何异议或意见，请以书面形式（需署

真实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）或电话向我校纪检或党委宣传部

反映。

联系部门一：校纪检

联系电话：3127168

联系部门二：党委宣传部

联系电话：3127016

党委宣传部

2026 年 5 月 11 日


